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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3月22日

（2020）浙0213民初4306号
阮周军：本院受理原告孙福开与被告阮周军、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
（2020）浙0213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江北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
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给原告孙福开各
项经济损失共计12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00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尚需赔偿给原
告孙福开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1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支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
给原告孙福开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15012.47元；三、被
告阮周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孙
福开鉴定费2176.8元；该款被告阮周军已经支付
10000元；四、上述第一、第二、第三经结算，原告孙
福开实际可得赔偿款217189.27元；五、驳回原告孙
福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5684元，减半收取2842元，由原告
孙福开负担5263元，由被告阮周军负担2279元。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007号

章作正：本院受理原告岑鹏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6月3日8时3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200号

郑正威：本院受理原告潘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
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6月3日9时0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551号

汪荣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6月3日9时00分在本院机关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208号

荣泽：本院受理原告林旭琦诉被告荣泽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荣
泽即时支付货款120575.8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实
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孙红莲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6月
7日8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一审
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772号

杨伟：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被
告杨伟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有关文书。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
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代偿人民币53481.35
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2057.2元（以垫付
款为本金，按年化12%为标准，自代偿之日的第二日起暂
计至2021年1月18日，此后的资金占用费按上述标准计
算至实际交付日）以上共计55538.55元；三、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6月8日8时50分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1民初5081号

赵发安：本院受理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中心支公司与被告鲁立权、赵发安、阳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三在
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修理费25900元，不足之处由被
告一与被告二连带赔偿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5月17日10时30分在本院马渚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62号

沈雪荣：本院受理的原告谈红与被告沈雪荣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8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利息(以8万元为基数，自2011
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息
15.4%计算)；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民事裁定书（保全）、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
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
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
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案于2021年6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430号

郑厚光:本院受理原告兰生福与被告郑厚光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19430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22号

黄世枫：本院受理原告黄来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一、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人民币壹万元整；二、本案诉讼费、
律师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

6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3号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205号

李文忠、王彩平:本院受理原告许孜恩诉被告李文
忠、王彩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
42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李文忠支付原
告许孜恩款项计人民币18441元及逾期利息(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从
2020年10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2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人民币912元，由被告李文忠承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涉港澳台
或涉外为满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放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651号

龙游华黛化妆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
根华纸箱厂诉被告龙游华黛化妆品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
如下：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货款23830.92元2、
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
定于2021年6月28日上午9时0分本院第6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82民初1622号

陈松建（3326021980****2772）：本院受理原
告金玲娜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82民初
1622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
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6
月2日上午8时2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本案由审判员王洋洋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柯莽、李芬芳组成合议庭。若未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1081号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潘坑乡潘二村金苗苗：本院

受理原告朱景星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金苗苗归还原告
97000元，并支付2340元利息（逾期利息自2020年12
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2、判决被告金苗苗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张
文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于2021
年6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1）浙1126破1号

本院根据浙江浙南竹木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
年12月28日裁定受理浙江浙南竹木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1年1月6日指定浙江南明律师事务
所为浙江浙南竹木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浙南竹木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4月10日前，向管理
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中东路557号三
楼浙江南明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3000;联系人：
虞高星；联系电话：13905788141）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浙南竹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浙江浙南竹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
付财物。（管理人账户名称：浙江浙南竹木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莲都小微企
业专营支行；账号：16602012010390000016)。

本院定于2021年4月20日9时在庆元县人民法
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庆元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3月12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21）浙0212民初1546号，开庭
时间应为“2021年5月26日上午9时”。特此更正。

3月17日下午，温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党支部与北京

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第三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活动，签

订了《党支部结对共建协议》，并就加强新时代高校党建与

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党支部发展、党建结对形式创新、党建

融入法学专业培养和教学与实践环节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这样的共建活动，在该院已成为常态。以共建促党

建，温大法学院将将党建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高度统

一起来，整合校内外资源，打造实务部门和高校共同育人

共同体，形成全方面育人的格局。

该院以校内实践平台为支点，推进社会服务项目、师

资、硬件设施建设等实践教学资源的体系化建设，构筑课

内外、校内外多层联动的思政建设、实验实训、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等多维平台，通过“校地合作”，实现了研究生“立

法+调解+仲裁+诉讼”全程有效参与。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申请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以自

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近日，一场劳动人事争议案正在温州大学模拟法

庭开审。担任此次庭审合议庭的成员是来自温大法学院

的教师，学生担当书记员。2016年，该院与温州市有关部

门合作设立了瓯海区劳动仲裁委高教园区派出庭，充分引

导学生以书记员、仲裁员助理以及旁听等多种形式参与仲

裁，形成了学生参与劳动仲裁、仲裁庭案例转化进入课堂

的互动机制。高教园区派出庭主要审理茶山街道、南白象

街道、丽岙街道、仙岩街道、三垟街道、梧田街道等范围内

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是国内首家依托高校建设的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庭，被国家人社部作为全国典型加以推荐。

该院逐步延伸合作范围，先后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等单位合作建立人工智能+司法改革

应用研究基地；成为浙江省人民检察

院非公经济检察教学研究基地；与温

州市人大常委会合作设立地方立法研

究院，开展地方立法项目起草、论证等

工作；与温州仲裁委员会设立温商国

际仲裁院；与瓯海区司法局合作设立

调解工作室；与温州仲裁委员会合作

设立“一带一路”温商国际仲裁院；与

温州市法援中心建立法律援助工作

站；与瓯海区法院合作建立调解中

心，推进诉前调解。研究生能够通过

在学院设立的上述实践平台，直接参

与地方立法以及各类法律案件的调

解、仲裁、诉讼活动，实践能力得到极

大锻炼。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在保障师

生健康的前提下，学院组建教师和研

究生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基层，进行

防疫法治和民法典宣传，积极参与地

方立法，特别是参与瓯海区矛调中心

建设，在该中心设立研究生党员岗位，向来访群提供法律

咨询、调解等辅助工作，取得积极的成效，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好评。

在法律迎来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该院投入建成全国

高校内首个智能裁判审判庭，智能裁判审判庭应用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技术，既可作为诉讼、仲裁、调解的真实平台，

又可作为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演讲辩论等实践教学环境

的教学场地，让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软件”与教学设施、

教学环境等“硬件”良性互动。

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崭新历

史时期，温州大学法学院秉承“允德允法，求是求真”的院

训，锐意进取，砥砺前行，致力于建设成为浙江一流、全国

知名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阵地。

3月10日，温大法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前往中共浙南一大会址参观学习

党建引领下的全方位嵌入式实践
温州大学法学院探索研究生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

本报记者 朱蓓蓓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党建为引领、以科研为基础、以社会服务为途径、以校内实践平台为支点，近年来，温州大学法学院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全

方位嵌入式实践教学模式，打造高校和实务部门研究生人才培养共同体，将研究生实践环节全面嵌入党建、科研、社会服务中，全面提升研究生的实

践能力，实现培养髙层次德法兼修应用型高级人才的培养目标。


